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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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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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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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星期四）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闽江路

５

号青岛府新大厦

２１５

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余政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

１１

人、 代表股份

１２０

，

４４１

，

３９５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２２．６４％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０

，

４４１

，

０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８％

；反对

０

股；弃权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２％

，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２００９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０

，

４３９

，

７９５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８７％

； 反对

１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２％

；弃权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１％

，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０

，

４３９

，

７９５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８７％

； 反对

１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２％

；弃权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１％

，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０

，

４３９

，

７９５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８７％

； 反对

１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２％

；弃权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１％

，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的母公司净利润为

６６

，

９８０

，

７５９．８４

元， 提取盈余公积

６

，

６９８

，

０７５．９８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７４

，

４２３

，

６１７．３９

元，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１３４

，

７０６

，

３０１．２５

元。 考虑到公司

目前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期，正在积极开发新的投资领域和投资项目，董事会提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

度利润不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０

，

４３８

，

５９５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７７％

； 反对

２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２％

；弃权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１％

，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续聘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年度审计报

酬延续以前年度标准，仍为

４５

万元。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０

，

４４０

，

２９５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１％

； 反对

１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８％

；弃权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１％

，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董事候选人选举结果如下：

选举马志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０

，

４４１

，

２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９％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１％

，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马娴慧、马焱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琴岛律师事务所关于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１６

证券简称
：

民生投资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７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３００

万元
５

，

９３８．７４

万元
－９４．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５６

元
０．１１１７

元
－９４．９９％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股票投资规模同比大幅减小，导致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同比大幅减少。

四、其它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六日

琴岛律师事务所
关于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

：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贵公司
”）

琴岛律师事务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与贵公司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指派律师查

阅了有关文件， 并出席了贵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青岛市闽江路

５

号青岛府新大厦

２１５

会议室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作为贵公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

的事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现

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十条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

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

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本所律师已获得贵公司对其所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的承诺，本所律师已

证实副本材料、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

案的内容以及议案中所涉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 并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它需公告的信息一同公告， 同时对本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是经贵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召集的， 会议通知以公告形

式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证券时报》通知全体股东，公告通知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时间、地点、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相关事宜。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

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青岛市闽江路

５

号青岛府新大厦

２１５

会议室召开，

会议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本次

会议的召开情况由董事会秘书制作了会议记录，并由参加会议的全体董事、董事会秘书签名存

档。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 对公司法人

股股东的股东账户登记证明、 单位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证明及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账户

登记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等进行了审查，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的人员为：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

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持有公司

Ａ

股股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 出席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根据贵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在《证券时报》刊载的《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贵公司公布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无

修改原有会议议程或提出新提案的情况， 不存在对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中未列明的事项

进行表决之情形。

五、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议程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并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逐

项表决。

投票结束后，由监事和股东代表共同进行监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

股东或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

琴岛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
：

马娴慧
负责人

：

杨伟程 马焱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２４

证券简称
：

三力士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５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延迟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原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披露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现因年报文件资料准备不齐备

推迟年报披露时间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年报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为防止

相关信息泄密造成公司股价波动，特将涉及年报的主要事项披露如下：

一、

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１

、

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０７

年
营业总收入

５７９

，

７８３

，

４８１．９７ ５５２

，

９１７

，

３０６．９１ ４．８６％ ５５５

，

４７６

，

６３３．５７

利润总额
５５

，

５１５

，

６０２．９６ ２２

，

５３２

，

００４．７８ １４６．３９％ ３２

，

１５０

，

５４６．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４７

，

１０８

，

４２８．６２ １９

，

７５５

，

１０７．９８ １３８．４６％ ２４

，

８０６

，

６８９．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３９

，

２６６

，

１４５．４０ １７

，

６６１

，

１６２．９８ １２２．３３％ ２３

，

６３７

，

９６４．８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８３

，

４０７

，

６９５．８３ １９

，

６６３

，

８７０．６８ ３２４．１７％ ４４

，

０８３

，

９０７．６１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２００７

年末

总资产
５６８

，

２３６

，

２７３．８９ ４４９

，

２８８

，

４００．２９ ２６．４７％ ３５２

，

０８２

，

１１８．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３８５

，

７９５

，

４０２．２０ ３１９

，

８２９

，

１５２．１７ ２０．６３％ １４０

，

７５１

，

４４７．８５

股本
８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７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３ ０．２４ １２０．８３ ０．３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３ ０．２４ １２０．８３ ０．３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４ ０．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３．７２ ７．６８ ６．０４ １９．３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４４ ６．８７ ４．５７ １８．３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９４ ０．２７ ２４８．１５ ０．８０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７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３４ ４．３２ ０．４６ ２．５６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审计结果，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实现税后利润

４７

，

１０８

，

４２８．６２

元，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４

，

７９６

，

５６８．９８

元， 加上前期滚存未分配利润

８４

，

５６６

，

７６１．２４

元，本期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１２６

，

８７８

，

６２０．８８

元。

综合考虑公司长期发展的需要和股东的利益，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

１

）以

２００９

年年末总股本

８

，

８８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送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

（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８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１１７

，

９９８

，

６２０．８８

元，结转至以后

年度分配；

（

２

）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公司总股本

８

，

８８０

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共转增

４

，

４４０

万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３

，

３２０

万股。

该利润分配预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年度报告的审计意见类型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四、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０６

证券简称
：

海利得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５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一、公司新股发行及股本状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９

，

３００

万股，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３

，

２００

万股，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股本总额为

１２

，

５０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利民及其亲属宋祖英、高王伟、姚桂松承诺：自本公司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本公司上市三年后，在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２５％

；在离职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本公司

的股份。自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

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公司董事黄卫书承诺：如本公司股票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前公开发行（以刊登招股说

明书为基准日），自持有股份公司股份之日（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９

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发行前所持有的股份；如本公司股票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后公开发行（以刊登招股说明

书为基准日），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一年内，不转让发行前所持有的股

份；在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已持有本公司股

份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

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注：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刊登招股说明书）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黄立新，高级管理人员葛骏敏、张悦翔、王国松、徐鸣歧、吕

佩芬承诺：在任职期间，自本公司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前各自持有的公

司股份；本公司上市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发行前各自所持公司股

份的

５％

；本公司上市三年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２５％

；在离职后的

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本公司的股份。 自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上述承诺得到了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

０．８０％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０．４４％

，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

０．２０％

。

３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单位：股）

序
号

限售股
份

持有人
全称

发行前所
持限售股
份总数

目前所持
股份总数

目前所持限
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
数量

本次实际可
流通股份数

量
备注

（

职务
）

１

黄卫书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董事
、

副董
事长

、

董事
会秘书

说明：

１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股东承诺，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黄卫

书在本公司发行前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１００

万股，本次解除限售

１００

万股，其中的

２５％

即

２５

万股为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目前所持股份

１００

万股扣除本次可上市流通

２５

万股后，

剩余的

７５

万股将作为高管股份继续锁定；

２

）公司限售股份无被质押或冻结情况。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股
） 本次变动后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５６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
股
３

、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４

、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５６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５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５

、

境外法人持
股
６

、

境外自然人
持股
７

、

高管股份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７５０

，

０００

８

、

其他
二

、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６８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６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五、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黄卫书严格遵守了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所做的承诺；

２

、 公司股东黄卫书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股东行为规范合规。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此次申请共计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限售股份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

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四月十六日

公司简称
：

南钢股份 股票代号
：

６００２８２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

—

００５

号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〇〇九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上午在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南钢宾馆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７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

，

０６１

，

４３３

，

１０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６８

，

４８０

万股的

６３．００％

。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思明先生主持。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５

人，董事陈传明先生、黄旭芒先生、陶魄先生、黄一新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４

人，监事姚永宽先生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

股
）

赞成
比例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
比例是否

１

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

，

０６１

，

４３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

，

０６１

，

４３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二〇〇九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 １

，

０６１

，

４３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二〇〇九年财务决
算报告 １

，

０６１

，

４３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二〇一〇年财务预
算报告 １

，

０６１

，

４３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关于二〇〇九年年
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１

，

０６１

，

４３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关于修改
、

新增及终
止相关日常关联交
易合同

／

协议的议案
５

，

３１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关于公司二〇一〇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５

，

３１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关于二〇〇九年度
董

、

监事薪酬及独立
董事津贴情况的报
告

１

，

０６１

，

４３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及其报酬的议
案

１

，

０６１

，

４３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二〇〇九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 １

，

０６１

，

４３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注：第

７

、

８

两项议案系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回避对

该两项议案的表决权，该两项议案的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５

，

３１３

，

１０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据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13

201 0

年
4

月
1 6

日星期五

证券代码
：

002309

证券简称
：

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
：

2010-023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联系电子邮箱及董事会秘书

联系电子邮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将截止本公司告知日前对外公告的电子邮箱地址

jszldlgs@pub.sz.jsinfo.net

变更为

zhongli@zhongli.com

， 将董事会秘书联系电子邮箱地址

gongyin@zhongli.com

变更为

zhonglidm@zhongli.com

。 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

002309

证券简称
：

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
：

2010-022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09]1124

号

"

文核准，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3,500,000

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1,482,500,000.00

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7

日，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熟沙家浜支行、交通银行常熟支行营业部（以下简称

"

专户银行

"

）及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保荐人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事项公告于

2009

年

12

月

0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

经

2010

年

03

月

2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10

日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阻燃、

耐火软电缆华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原计划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中利科技集团（惠

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惠州中利

"

），实施地为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长布新昇工业园，

投资总金额为

9727.60

万元， 现将该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广东中德电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东中德

"

），实施地变更为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东兴工业园，此次变更后，

公司将以募集资金向广东中德增资

9727.60

万元，全部用于

"

阻燃、耐火软电缆华南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

的投入， 增资后广东中德的注册资本将增加到

10727.60

万元。 （上述事项公告于

2010

年

3

月

26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以及

2010

年

4

月

13

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广东中德

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安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会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于

2010

年

04

月

13

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设情况：

广东中德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安支行（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开设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755916870310618

，截止

2010

年

4

月

12

日，专户

余额为

9,727.6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

阻燃、耐火软电缆华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广东中德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2

、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

使其监督权。广东中德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应当配合国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国信证券每季度

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3

、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徐伟、李明克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存储银行查询、

复印广东中德募集资金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

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存储银行查询广东中德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国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存储银行查询广东中德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

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4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广东中德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信证券。 募

集资金存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5

、广东中德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

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

国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并由国信证券签字确认；国信证券签字确认前，广东中德

不得继续从专户支取募集资金。

6

、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国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同时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

向广东中德、募集资金存储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7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

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广东中德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8

、本协议自广东中德、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国信证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国信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

002009

证券简称
：

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18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

：

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9837560

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

31.60%

。 公司

8

名董事、

3

名监事、

2

名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白开军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方案》，同意

69837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意

69837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

69837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同意

69837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报告正文与摘要》，同意

69837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1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

69837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69837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议案》，同意

6983756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邓传洲代表三位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了述职报告， 向股东大会汇报了作为独

立董事

2009

年度参加董事会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方面的工

作及其它工作。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丁明明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285

证券简称
：

世联地产 公告编号
：

2010-011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9

：

30

3

、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中路金华街

8

号京基晶都酒店

3

楼 晶松厅

4

、主持人：董事长陈劲松

5

、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14

人，代表股份

96,825,2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5.64%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6,82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6,82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6,82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82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6,82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济南信立怡高物业顾问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82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深圳盛泽担保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深圳万凯华信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股

份

13,036,807

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3,788,393

股。

表决结果：同意

83,788,3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82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了《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96,82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隋淑静、李红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与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15

日


